
关于做好2010—2011学年度第一学期

学生综合测评及奖学金评定工作的通知

高师学 [2011] 03号

各系：

 根据广东石油化工学院《学生综合测评规定》、《广东石油化工学院高州师范学院学生奖学金实施办法》和《广东石油化工学院高州师范学院综合测评评分细则》的规定，请各系切实做好2010—2011学年度第一学期学生综合测评及奖学金评定的工作：
一、非毕业班综合测评工作日程和要求

1、2月28日至3月6日：布置各班级做好学生加分材料的审查、统计和汇总工作；

2、3月7日至3月13日：督促各班学生综合测评小组（班主任、班长、团支书、学生代表3—5人）做好审查每位学生的综合测评评分表和数据录入工作；

3、3月14日至3月20日：组织系学生综合测评审核组（系主管学生工作的领导、辅导员、系学生会主席、团总支书记）对综合测评及奖学金获得者进行审核、汇总、公示，并于3月23日之前将电子版发送到学生科电子邮箱：xsk662@163.com。

二、毕业班综合测评工作日程和要求

1、3月28日至3月31日：布置各班级做好学生加分材料的审查、统计和汇总工作；

2、4月1日至4月6日：督促各班学生综合测评小组（班主任、班长、团支书、学生代表3—5人）做好审查每位学生的综合测评评分表和数据录入工作；

3、4月7日至4月12日：组织系学生综合测评审核组（系主管学生工作的领导、辅导员、系学生会主席、团总支书记）对综合测评及奖学金获得者进行审核、汇总、公示，并于4月14日之前将电子版发送到学生科电子邮箱：xsk662@163.com。

三、学生科汇总审查后在学生科主页公示名单7天，如有疑问，请在公示期间内联系学生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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